附件1：

维修服务需求

一、维修内容故障现象及诊断：设备开机出现红色屏幕报错，提示激光功率
下降频率受限；检查发现设备的激光器老化衰减，需要更换激光器。请有意向的单位可向我院后勤保障部医疗设备组作前期沟通（联系人：邓工，电话：0774-2817563）。
二、 总体维修要求
1.项目工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维修、调试及验收工作，确保设备正常投入临床使用。
2.维修完成验收标准是什么要求：维修完成后，供应商需对设备进行全面调试校准，包括开机调试、屏幕触摸校准、光学系统校准、激光能量校准、冷却系统检测、机械部件调试、设备内外部清洁等，确保设备恢复正常使用、各项参数符合临床使用要求。
三、商务要求
1.报价要求：供应商报价需包含配件采购、维修施工、调试校准、运输、人工、税费、质保、培训等所有相关费用，报价不得超出项目预算38950.00元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付款方式：设备维修验收合格后，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开具符合采购人要求的正规发票和请款材料后30个工作日内，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100%。
3.合同签订：中标供应商需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3个工作日内，与采购人签订正式维修合同，合同条款需符合本招标参数要求，若中标供应商未按要求签订合同，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。 
4.违约责任：若供应商未按本招标参数要求完成维修工作，或维修质量不达标、配件不合格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整改、返工，直至验收合格，整改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；若供应商拒绝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。

